
附件2：

考生承诺书

本人是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实验学校公开招聘的考生，报考岗位名

称：________________。已提前认真阅读招聘单位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及报名要求，

承诺以下情况：

1. 本人已清楚了解报考岗位所有条件要求，并保证符合该资格条件及提供的

所有材料、证件真实、有效；在公开招聘所有阶段、试用期及转正工作期间，发现

与招聘资格条件不符、弄虚作假或违反回避制度的，取消本人应聘或聘用资格，并

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2. 本人承诺没有下列情形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；拒绝、逃避征集服现役且拒

不改正；以逃避服兵役为目的，拒绝履行职责或者逃离部队且被军队除名、开除军

籍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军人；失信被执行人（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）。

3.如属在职人员：本人保证在本次招聘工作人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期满后

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办理好相关调配及聘用工作，与原单位办妥所有解除用工关系的

手续。如因本人与原单位的用工关系纠纷等原因，导致无法正常进行考察录用或按

要求时间报到，同意取消本人的聘用资格，并承担一切后果。

4.如属应届生，本人暂未能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毕业证/

学位证/教师资格证/其他），承诺于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符合岗位要求的相关材料，

否则取消录用资格；本人保证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提交本人已签名的三方就业

协议书或现场签署《网上三方就业协议承诺书》，逾期没有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，

以及签订三方就业协议又自愿放弃的，均视为自行放弃录用资格，并承担一切后果。

承诺人：（手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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